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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学生课程补考、重修管理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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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本科课程考核管理，促进学风

建设，根据《四川美术学院本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特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2016级起本科阶段的所有必修

和限选课程。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补考，是指学校为课程考核不合格或办

理了缓考的学生而举行的二次考核。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重修，是指学生对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

课程进行重新修读并参加考核的过程。

第二章 参与范围

第五条 学生课程（包括通识教育课程和专业教育课程）考

核后成绩不合格的，应参加补考。

第六条 学生课程补考后成绩仍不合格的，应参加在校期间

的课程重修。

第七条 学生对合格课程的成绩不满意，可参加在校期间的

课程重修。

第八条 学生课程重修后成绩仍不合格的，结业离校后可在

学校规定的弹性学习年限内返校办理手续，参加该门课程的重

修。

第九条 学生军事训练、专业实践课程（包括毕业创作/设



计、毕业论文、外出考察、专业实习等）考核成绩不合格的，

不安排补考，只能跟班重修。

第十条 学生全校通选课程考核成绩不合格，无需补考和重

修，应另选其他通选课程学习并考核。

第十一条 属于以下情况者，不能补考，只能重修相应课程：

（一）学生所修课程缺课（包括病、事假及旷课）达到课

程学时的二分之一，或是旷课达到课程学时的三分之一。

（二）课程考核时违反考核纪律或是有学术不端行为的。

（三）课程考核时无故缺考的。

（四）未按时完清注册手续的。

第三章 组织安排

第十二条 同一课程学生在校期间只有一次补考，一次重修

的机会。如学生无故不参加补考或报名重修后不参加考核，视

为自动放弃资格。

第十三条 补考一般安排在原课程开课学期结束后的下一

学期，补考不能申请缓考。

第十四条 通识教育课程补考、重修由教务处统一组织安

排。

通识教育课程补考名单由教务系统自动生成，无需学生另

外报名；补考的时间为每学期的第三、四周（遇节假日顺延）；

重修报名时间为每学年第一学期第六周（遇节假日顺延），

学生应按通知要求登录教务系统报名；重修考试时间为每学年

第一学期的第九至十二周。

第十五条 专业教育课程补考、重修由学生所在教学单位自

行组织安排。



专业教育课程补考名单由教务系统自动生成，无需学生另

外报名。补考应在每学期的第八周之前完成，具体时间由所在

教学单位自行安排。

第四章 学习方式

第十六条 课程重修分为开班重修、跟班重修、自学重修等

三种学习方式：

（一）开班重修。申请重修学生数达30人及以上的课程，

需单独开设重修班，学生应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重修考试。

（二）跟班重修。未达30人的课程，不单独开班，学生选

择进入低年级开设相同课程的教学班进行跟班重修。跟班重修

课程学习的所有环节及要求同正常修读课程一致，采取跟班考

核的方式。

（三）自学重修。学生重修课程遇到上课时间冲突的，可

选择自学重修。学生选择通识教育课程自学重修，应参加学校

统一组织的重修考试；学生选择专业教育课程自学重修，应经

所在教学单位同意，并在教师指导下制定并落实自学重修计划。

第五章 成绩记载与管理

第十七条 通识教育课程补考成绩由卷面成绩和上学期该

课程的平时成绩构成；重修考试无平时成绩，按考试卷面成绩

记载。

第十八条 专业教育课程补考和重修按各教学单位课程大

纲执行。专业教育课程如有平时成绩的，补考成绩由卷面成绩

和上学期该课程的平时成绩构成；重修按实际成绩记载。

第十九条 学生专业教育课程重修学习期间，各教学单位要

做好重修过程管理，课程学习完成后，应保留其作业及原始成



绩档案，以便查验。

第二十条 学生补考、重修成绩由各教学单位审核后自行录

入教务系统，补考和重修成绩均应在成绩备注栏里记载“补考

或重修”字样，不覆盖原修读课程的成绩，不计入学分绩点。

第二十一条 课程补考和重修考试结束二周后，学生自行在

学校教务系统中查询成绩。

第二十二条 学生如对成绩有异议，通识教育课程按教务处

相关通知申请成绩复查；专业教育课程向所在教学单位申请成

绩复查，由教学单位自行组织。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2016年10月13日起执行。其他有

关文件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学校授权教务处负责解释。


